代管理租用的士合約
車主：                                                       (以下簡稱車主)

地址：                                                                      
電話：                  
管理公司：                                               (以下簡稱管理公司)

地址：                                                                    
電話：                     (手機)                         (公司)
代管理車輛編號：                                                           
                                           (合共)        部車輛(以下簡稱的士)

***車主與管理公司根據下列之條款執行，雙方共願遵守，在絕無強迫的情況下簽署本合約。***

1.  開始日期及終止通知：
    本合約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為期一年。

    在合約期內，雙方均可以一個月通知期取消合約，否則須補回一個月租金以作補償。

2.  租金：
    每部的士訂明每月租金為港幣            元。 每月      號前繳付車租予車主或車主指定的人。

3.  按金：
    每部的士須繳付之按金為港幣            元。 管理公司須付      部的士之按金合共為港幣          元予車主。當合約終結後，管理公司必須交回一輛性能良好，完整無缺的的士，否則所有維修費用，將由管理公司承擔。

4.  保養：
    車主負責車頭維修、氣缸檢驗及大驗維修費，但維修前必須得到車主同意及在車主指定之車房辦理。管理公司負責小驗、輪呔、迫力及偈油定期檢查。

5.  廣告：

    車主擁有的士車內外廣告行使權，管理公司未得車主同意不得擅自接洽及張貼任何廣告。

6.  如遇交通意外管理公司必須要求司機嚴格執行以下要求和遵守汽車保險條款：

    6.1  駕駛的士期間如發生任何交通意外(不論對錯)，司機必須依法報案、立即聯絡車主(不得超過24小時)及填報汽車保險意外報告書等；
    6.2  未得保險公司之書面許可，不得承認任何責任。

    6.3  及後收到任何有關該宗意外之文件亦須即時呈報車主及保險公司。

    6.4  司機須無條件協助辦理賠償事宜或出庭作證，直至事件完結。如司機不依上述規定辦理，一切後果，概由司機自行承擔包括所有法律責任和車主的損失。

    6.5  特別提醒司機：如司機自行與任何人士和解或允許賠償，一切費用由司機負責；亦需負責車主因而引致的所有損失。

    6.6  如因意外需向保險公司申報，車主可沒收全部或部份按金，作為保單的NCB的損失。

    6.7  如的士入廠修理超過二小時，按每小時港幣        元扣車租，扣除車租外(夜更在午夜三時後壞車不能扣租)，車主毋須因的士停開而給司機任何補償。

7.  車輛盜竊安排：

    如車輛被盜須補回港幣            元墊底給車主；由失車報案日起截租。

8.  惡劣天氣安排：

    司機必須在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時即時停止營業，盡快將車停泊到指定的地點〈如無指定的地點則應停泊在有蓋停車場內〉，否則，所有損毀須由司機負全部責任。在該段時間司機無法營業，可在該月租期內扣除該段時間之租金。

車主及管理公司已清楚閱讀本合約之全部條文，並完全明白全部內容，雙方在自願的情況下簽署。本合約一式兩份，簽署後正式生效，車主與管理公司各執一紙為憑。
管理公司簽署                               車主簽署                            
見證人簽署                           
         年      月       日       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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